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5916號

原      告  陳蕭玉珍

訴訟代理人  陳欣瑩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張財育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顏孝辰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黃秀玉  

            鍾德暉  

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3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確認被告對原告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

令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所載債權之請求權不存

在。

被告不得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令及同

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

行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　 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對原告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

11號支付命令（下稱系爭支付命令）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

6311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憑證）所載債權（下稱系爭

債權）之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，並經本院以110年度

訴字第1075號判決確定在案。詎被告竟持原執行名義為系爭

支付命令之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聲請強制執

行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014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

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受理，雖被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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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系爭執行事件，然系爭債權之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消

滅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

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

定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對原告就系爭債權

之請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

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所為主張及請求，被告均不爭執，並已具

狀撤回系爭執行事件等語。

三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

同自認；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

論時或在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前自認者，無庸舉證，民事訴

訟法第280條第1項本文、第27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存在

乙節，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既不爭執（詳見本院卷第78

頁）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即視同自認，原告就此事實無庸舉

證。又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不存在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

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之請

求。是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：㈠確認

被告對原告就系爭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

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，

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

料，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，毋庸逐一論

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 年　　2　　 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法　官　黃珮如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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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俊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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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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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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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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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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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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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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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5916號
原      告  陳蕭玉珍
訴訟代理人  陳欣瑩  
被      告 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張財育  
訴訟代理人  顏孝辰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黃秀玉  
            鍾德暉  
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確認被告對原告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令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所載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。
被告不得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令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　 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對原告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令（下稱系爭支付命令）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憑證）所載債權（下稱系爭債權）之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，並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075號判決確定在案。詎被告竟持原執行名義為系爭支付命令之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014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受理，雖被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撤回系爭執行事件，然系爭債權之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消滅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對原告就系爭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所為主張及請求，被告均不爭執，並已具狀撤回系爭執行事件等語。
三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前自認者，無庸舉證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本文、第27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存在乙節，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既不爭執（詳見本院卷第78頁）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即視同自認，原告就此事實無庸舉證。又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不存在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之請求。是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：㈠確認被告對原告就系爭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，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，毋庸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 年　　2　　 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法　官　黃珮如　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俊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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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3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確認被告對原告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

令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所載債權之請求權不存

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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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

行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　 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對原告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

    11號支付命令（下稱系爭支付命令）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

    6311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憑證）所載債權（下稱系爭

    債權）之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，並經本院以110年度

    訴字第1075號判決確定在案。詎被告竟持原執行名義為系爭

    支付命令之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

    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014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

    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受理，雖被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撤

    回系爭執行事件，然系爭債權之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消滅

    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

    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

    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對原告就系爭債權之請

    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

    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所為主張及請求，被告均不爭執，並已具

    狀撤回系爭執行事件等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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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論時或在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前自認者，無庸舉證，民事訴

    訟法第280條第1項本文、第27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存在

    乙節，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既不爭執（詳見本院卷第78頁

    ）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即視同自認，原告就此事實無庸舉證

    。又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不存在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付

    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之請求

    。是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：㈠確認被告

    對原告就系爭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

    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，為有

    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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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不得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令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　 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對原告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促字第8211號支付命令（下稱系爭支付命令）及同法院87年度執字第6311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憑證）所載債權（下稱系爭債權）之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，並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075號判決確定在案。詎被告竟持原執行名義為系爭支付命令之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80145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受理，雖被告於本件訴訟進行中撤回系爭執行事件，然系爭債權之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消滅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對原告就系爭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原告所為主張及請求，被告均不爭執，並已具狀撤回系爭執行事件等語。

三、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，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，視同自認；當事人主張之事實，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前自認者，無庸舉證，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本文、第27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存在乙節，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既不爭執（詳見本院卷第78頁）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即視同自認，原告就此事實無庸舉證。又系爭債權之請求權已不存在，被告自不得再持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之請求。是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：㈠確認被告對原告就系爭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；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對原告為強制執行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，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，毋庸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　 年　　2　　 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法　官　黃珮如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俊霖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